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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特质农品登录技术规范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贯彻国家乡村振兴战略，认真落实质量兴农、绿

色兴农和品牌强农部署，培育特色优质农产品品牌，科学引导消

费，及时指导生产，促进产销对接，更好地满足公众对特色优质

农产品的个性化需求，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（以下简

称“国家农安中心”）决定探索开展特质农品登录工作，并制定

本规范。 

第二条  本规范所称“特质农品”是指产自特定产地环境条

件，具有稳定且可感知、可识别、可量化的独特品质特征，具有

一定生产规模，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群体，并经国家农安中心

登录的农产品。 

第三条  本规范所称农产品，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产品及其

初加工产品。 

第四条  特质农品登录坚持“自愿申请、技术评价、信息公

开、动态管理”和公益服务原则。特质农品登录申请常态化受理，

国家农安中心技术确认后原则上每季度公布 1次。 

第五条  申请特质农品登录的农产品，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 

（一）有明确的产地范围、特定的生产条件和特定的品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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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稳定的生产规模和商品量； 

（三）具有 1-2种可感知、可识别、可量化的独特品质特征，

量值显著有别于同类产品，且持续稳定在特定量值范围内； 

（四）独特品质特征来源于独特产地环境并经动植物及微生

物自然生长形成，非人为外源性添加；  

（五）生产过程执行农产品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； 

（六）有包装标识和注册商标； 

（七）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强制性标准要求,近 3 年未发生过

质量或安全问题。 

第六条  申请特质农品登录，应提交下列材料：  

（一）特质农品登录申请表（附表 1）; 

（二）特质农品独特品质特征技术评价鉴定报告(附表 2）； 

（三）申报主体资质证照、证明性文书复印件； 

（四）其他证明申请产品具有特殊品质特征的相关材料； 

（五）申请产品包括生产环境、不同生育期（状态）、包装

标识等内容的数码照片 3-5张。 

第七条 特质农品的独特品质特征评价鉴定包括对产地环境

（土壤、水等）、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品的评价。评价鉴定报告由

申请主体自行委托业务技术对口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营养品

质评价鉴定机构（试验站）依规出具。 

第八条 特质农品登录以规模化生产经营主体为单元申请。

申请材料（纸质和电子各 1份）经法定代表人签字、加盖单位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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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后，提交至所在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（优质农产品）工作机构

（以下简称“工作机构”）。 

第九条 县级工作机构负责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

行初审，提出推荐意见并加盖印章后报地市级工作机构。 

第十条 地市级工作机构负责对申请材料的规范性和完整性

进行技术审核，提出审核意见并加盖印章后报省级工作机构。 

第十一条 省级工作机构负责对申请材料的代表性和符合性

进行技术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并加盖印章后报国家农安中心。 

第十二条  国家农安中心负责组织专家对特质农品申请材

料和独特品质特征进行全面技术评审。符合条件的，在中国农产

品质量安全网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的，由国家农安中心

核发特质农品证书，并通过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网（国家农产品

质量安全公共信息平台）和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向社会公布。 

第十三条  特质农品证书有效期 3 年。期满按原程序申请确

认，符合条件的重新核发特质农品证书。 

第十四条  县级以上工作机构加强对特质农品跟踪检查和

日常管理。有证据表明不再符合特质农品登录条件的，国家农安

中心注销登录证书并公布。 

    第十五条  本规范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解释，

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
